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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因應107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之調整，有關公(政)務人

員退休（職）金、資遣給與及其遺族撫慰金、撫卹金之發

放事宜。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9條及第31條規定略以，公務人員退

休金係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（年功）俸額計算。同法施

行細則第28條規定，本法所稱本（年功）俸之俸額標準，

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（以下簡稱待遇支給要點

）所定之公務人員俸額表計算。同細則第31條第5項規定，

月退休金發給後，如遇公務人員俸給調整時，應於下次發

給月退休金時，配合補發或調整。次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

條例第18條、原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4條、第1

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9條，亦有相同規範。

二、依前述規定，公(政)務人員退休（職）金係按現職人員待

遇標準計算，惟因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(以下簡稱總

預算案)尚未完成三讀並經總統公布，致107年軍公教人員

待遇調整案亦尚未完成法制作業程序，爰有關107年1月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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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以後之公(政)務人員退休（職）金之發放相關事宜，應

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(一)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前：依現行待遇支給要點所定之

公務人員俸額表計算發給公(政)務人員退休（職）金。

(二)待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後：

１、待遇支給要點追溯自發布日以前生效時：

(１)已審定並發給支（兼）領月退休（職）金者：自待

遇支給要點修正發布日起之下一次月退休（職）金

發放時，再依調整後之公務人員俸額表所定俸額計

算給與並配合補發或調整。

(２)已審定並發給一次退休（職）金者：自待遇支給要

點修正發布後，依調整後之公務人員俸額表所定俸

額計算給與並配合補發或調整。

２、待遇支給要點自發布日以後生效時：自待遇支給要點

修正生效日起，依調整後之公務人員俸額表所定俸額

計算發給公(政)務人員退休（職）金。

三、公務人員之資遣給與及公(政)務人員之遺族撫慰金、撫卹

金之發放事宜，比照前開規定辦理。

四、另，各項定期給與之發放，自107年1月1日起，將改為按

月發放，請各機關切實配合辦理；其中1月1日發放(當日進

各領受人之帳戶)，亦請各機關務求落實之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(除 法務部廉政署人事室外)、公務人員退休撫

卹基金管理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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